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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滨城区交警大队在滨
城区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
强领导下,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
治警,聚焦党建统领、数据赋能两个
全过程,全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
交警铁军,以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
量控大”工作为主线,深化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道路交通
事故四项指标明显下降,全体民辅
警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用忠诚和担
当书写了道路交通平安畅通答卷。

严优并举，凝心聚力，
全面激发队伍活力

2023年,滨城区交警大队扎实
推进大队机关党总支“党旗飘扬·忠
诚护航”党建品牌创建,荣获2023年
度全市优秀机关党建品牌。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扬
党代表表率作用,成立“董爱荣党代
表工作室”,打造“党在我心中,永远
跟党走”的党建品牌。截至目前,董
爱荣党代表工作室共为群众协调办
理12项实事,帮助群众50余人次。

执法管控，严查严防，
持续净化道路通行环境

高规格推进道路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波次行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控”“飙
车炸街整治”等专项行动。实行“网
格化”精准布警,“路长制”勤务模式,
脚步丈量,清单式管理,最大限度把
警力摆上路面。特别是农村地区等
薄弱环节,立足路面主战场,紧盯重
点时段、路段、车辆、违法,提高路面
见警力,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和密度,
全年不间断查处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超员、超载、违法载人、不系安全
带、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12
类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2023
年以来,共查处现场违法140120余
起,其中,酒驾790余起,醉驾380余
起,超载8330余起,涉牌涉证450余
起。积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共
查处涉大气污染交通违法行为800
余起,其中不按规定路线行驶75起,
飘洒遗漏39起。2023年共行政拘留
36人,刑事判决145人。

精准防范，源头治理，
排查整改“齐驱并进”

滨城区交警大队筑牢“事故能
防、事故可防、必须要防”理念,进一
步强化事故多发易发路段隐患治理
工作,按照“一处一档”的原则建立
完善工作台账,逐一制定整治措施、
整治需求、实行清单化管理。2023
年以来,共排查整改道路隐患 79
处,施划道路交通标线1.8万余平方
米,安装道路交通信号灯12处,更
换、维修隔离护栏2600余米。对辖
区93所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隐患进行
了摸排,提报区政府,区政府拨付
198万元专项资金,共设置中央隔离
护栏900米、机非护栏1200米、震荡
带7979平方米、施划斑马线2496平
方米、停止线253平方米、安装爆闪
灯56个、安装减速慢行等交通指示
牌234个,确保校园周边设施齐全,
道路交通安全拥堵现象减少。

党建融合,凝聚合力，
打造民生服务品牌

滨城区交警大队全面贯彻落实
“枫桥经验”做法,针对交通事故引
发矛盾纠纷多特点,以公检法司信
裁等部门和21家保险公司党组织
建立党建共建协议,搭建滨城区

“1+9+N”警保联动党建联盟,推进
“人民调解、保险调解、仲裁调解、行
政调解、民商事调解”五位一体工作
机制,实现“党员民警、人民调解员、
保险理赔员、仲裁员、法律工作者”
五员联动,探索形成了化解道路交
通事故矛盾纠纷“处警—研判—救
助—调解—理赔”的“五五”工作法,
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的良好局面,化解各类交
通事故矛盾1300余起,《人民公安
报》刊发经验做法。

大队党总支与人保、平安等27
家保险公司党组织联合,党建共建
深度融合事故处理业务。成立警保
联合指挥部,将27家保险公司勘查
员170人纳入处警队伍,实现警保
勘查信息共享、民警远程认定责任、
保险员快速理赔无缝衔接。机制运
行以来,已处置交通事故 8000余
起,群众等待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
15分钟。

完成滨城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管理机制改革工作,在全
省现场会上获点名表扬。全市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

在滨城区大队召开,2名民警荣获
“全市公安机关十佳道路交通事故
处理能手”。

在全市成立首家以民警戴爱乐
姓名命名的调解室,建设新时代枫桥
式的民心品牌,“爱乐”调解室运行以
来,得到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
2023年以来,化解事故矛盾纠纷800
余起,收到群众锦旗20余面,并妥善
化解一起长达20年的信访积案。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树立多样化传导理念

滨城区交警大队始终牢固树立
“大宣传”理念,转变单一警种宣传
的局面,开展多部门融合式、综合性
宣传工作,实现一警多用、“警力1+
1>2”的效果。通过“村村响”广播
大喇叭终端实现全区农村大喇叭宣
讲全覆盖。2023年以来,新增交通
安全提示牌 85块,利用城区户外
LED显示屏播放交通安全提示信息
7000余条,集中曝光酒醉驾及不文
明行为31期,开展“七进”宣教主题
宣传110余场,累计受益群众9.8万
余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2万余
份。助力广大群众养成文明、绿色
出行的好习惯,市民文明出行意识
得到提升,文明交通各项指数显著
提高,擦亮了城市文明的新底色。

服务升级,便民利民，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滨城区交警大队车管所以服务
温度换贴心、改革速度换舒心等服
务,推出一系列改革红利,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打造了让群众
满意的车管所。2023年,共办理各
类机动车业务8万余笔,驾驶证业
务 5 万余笔,新增机动车 7000 余
辆,核发驾驶证 12000 余本,享受

“放管服”改革措施群众达到8000
人次。率先在全市推出摩托车驾证

“一日通考”模式,缩短考试周期,实
现当天领取摩托车驾驶证。实行以
来为2000人次考取摩托车驾证。

为认真落实好《滨州市关于加
强低速电动三轮四轮车管理的通
告》,滨城车管所与滨州宗申电动
三、四轮专卖店就电动三、四轮车上
牌项目达成合作,在全市率先开办
电动三、四轮上牌业务。目前在滨

城区辖区能够实现电动三、四轮挂
牌的有4处,2023年累计挂牌2205
辆。

车管所强化重点车辆和驾驶
人隐患治理。“两客一危”重点车
辆检验率、报废率,重点驾驶人审
验率、换证率均达全市前列。强
化重点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对 216家高风险企业下达隐患整
改通知书,组织召开企业负责人约
谈会42次。

靠前履职，统筹协调，
全警全力护航平安

为保障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在各项安
保工作中,滨城区交警大队提前现场
调研,优化勤务路线。圆满完成了
2023年春运、春节、五一、中秋、国庆
等重要节日节点及中高考、“九九黄
河·2023滨州黄河风情带马拉松”

“第三届环滨州黄河风情带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等多项道路交通安保任
务，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人民至上，彰显大爱，
忠诚守护万家团圆

滨城区交警大队始终牢固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2023
年,滨城交警让服务更细、更优、更
具人性化,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他们不但有铁面无私的执法力
度,还有群众危难之时的倾力相助,
2023,记不清有多少次护送病患就
医,为他们赢得宝贵的救治时间;也
记不清有多少次雨雪天救助受困群
众;无论何时何地,当职责呼唤,他
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奔向群众,闪烁
着红蓝灯光的警车在繁忙的街道上
穿梭,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
困,他们用坚定的初心守护着每一
份希望和幸福,用实际行动尽显“警
色”芳华。

2023年,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站在新的起点,滨城
区交警大队将坚持践行“靠前一步、
主动作为”警务理念,发扬“严真细
实快”工作作风,继续围绕“降事故、
保安全、保畅通”的总体目标,为“平
安滨州”建设筑牢坚不可摧的道路
安全根基。

滨城交警全力锻造“四个铁一般”交警铁军
2023年,滨城区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标明显下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于福枝 通讯员 张曦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陈舒 孙家旭 报道)近日，邹
平公安快速反应，跨省追击，快速
破获2起涉企“货运”诈骗案，被骗
货物全部追回，为企业挽回损失共
计120余万元。

某企业报警称，其公司一车价
值60余万元的铝杆被人骗走，现
下落不明。邹平公安刑侦大队反
诈中队联合黛溪派出所立即组织
警力展开侦查，经初步侦查查明：
该企业有30余吨、价值60余万元
的铝杆需要从内蒙古某公司发往
青岛，该企业将物流信息发布在某
App上，先是被骗子冒充“司机”
接了此单，随后骗子又冒充“货
主”，联系了货车将铝杆拉走。

经多方研判，民警理清了骗子
的作案套路，并初步确定嫌疑人活
动区域。办案民警连夜驱车赶往

内蒙古赤峰市开展案件侦破工
作。最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迅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并将被骗
财物铝杆全部追回。目前，犯罪嫌
疑人已被邹平市公安局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又一企业报警称，其公司购买
的32吨铝块在运输过程中被冒名
骗走，价值约60万元。接警后，邹
平公安刑侦大队联合开发区派出
所立即展开侦查。经初步调查，骗
子以“司机”名义在平台接单，后冒
充“货主”发布消息找司机，在货物
运达之前“截胡”，货物在江苏沛县
消失。获取线索后，办案民警立即
跨省追击，辗转江苏泉山、沛县、铜
山，5天行程近万公里，最终在江苏
铜山锁定嫌疑人，并将货物全部追
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邹平公安破获2起
“货运”诈骗案
为企业挽回损失120余万元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不断优化和
提升道路交通环境,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滨州交
警在辖区范围内持续开展低速三、
四轮车专项治理工作,确保辖区内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多举并措，宣传引导。滨州交
警深入学校、乡镇、社区开展低速电
动三、四轮车走访宣传,通过分发
宣传材料、张贴宣传海报,普及该
类车辆存在安全风险性和社会危
害性,让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充分了
解低速电动三、四轮车辆“无需挂
牌、不用驾照、可以上路”的错误认
识,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延伸宣
传触角,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注意
主城区限行时间节点,共治共享,平
安出行。

多部门联合,源头治理。2023
年 12月 27日,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滨城区交警大队以黄河二路电
动车经营一条街、市东街道二手车
经营门店等经营区域为重点区
域,开展低速电动三轮、四轮车专
项整治行动。在前期下发《滨州
市低速电动三轮四轮车管理告知
书》的基础上,执法人员要求各经
营单位加强与车辆生产企业的对
接,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购
销台账等相关要求,从源头上把
好低速电动车市场准入关,全面
落实低速电动三轮、四轮车禁售
要求。同时,加强对经营者的普
法宣传,要求其压实经营者主体
责任,督促其合法规范经营,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次行动共
检查低速电动三轮、四轮车销售
单位 38 家,现场检查各类电动车

227辆,对其中7家店内销售或在店
外摆放不合规电动三轮四轮车的经
营单位进行了现场查处,营造严查
严管的高压态势,努力在源头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顽症”,切实
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畅通的出行
环境。

文明执法,宣教结合。滨州交
警联合滨州电视台持续对低速电动
三轮、四轮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
为进行查纠、警示曝光,同时向群众
发放《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违规
电动三轮四轮车倡议书》,对低速电

动三轮、四轮车管理的相关要求进
行解读,劝导群众要认真了解车辆
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及时办理相
关手续,遵法守规安全文明出行,努
力在源头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

“顽症”,切实营造安全、文明、有序、
畅通的出行环境。

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度
低、续驶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
部件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
货的三轮、四轮电动机动车(包括老
年代步车等)。

由于低速电动车安全性能及防

护性能低,其制动、转向、碰撞等性
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低
速电动车驾驶人以老年人居多,多
数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无证驾驶
居多,占用超车道“龟速前进”、违
法载人、闯红灯、逆行、乱停乱放等
违法行为屡屡“上演”,事故频发,严
重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埋
下了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此类车辆不能申领号牌,不能
购买交强险及其他机动车商业险,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得不到相应保障。

共治共享 平安出行
我市持续开展低速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于福枝 通讯员 蒋琛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范立臻 报道）《中华人民
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以来，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以下
称开发区检察院）以落实黄河重
大国家战略为总牵引，以做好检
察监督为总抓手，加强与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黄河河务局（以下
称开发区河务局）协同联动，打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组合拳”。

搭建一个平台，设立“黄河安
澜检察室”。2023年3月31日，开
发区检察院“黄河安澜检察室”
揭牌。该检察室共设“安澜”“河
清”两个功能室，为涉及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
事案件搭建一站式办理平台，实现
公开听证、询问取证、案件讨论集
约式办理。

构建一个机制，会签协调联动
工作意见。同日，开发区检察院与
开发区河务局会签了《关于建立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
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就双方在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工作目标进
一步明确、工作重点进一步细化。

强化一个连接，形成常态化协
作配合模式。开发区检察院与开
发区河务局联合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进
一步建立长效机制。同时，积极
借智引力，聘任河务局工作人员
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并颁发聘书，
着力提升法律监督的专业化水平
和服务质效。

建立一个支撑，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快速检测室。开发区检
察院建立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快
速检测室，可以进行水质、土壤、噪
声、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快速检测，
第一时间为生态保护公益诉讼线
索筛查、固定证据、整改评估提供
关键性技术支撑，用检察技术为生
态检察赋能。

打造一个基地，建成黄河检察
法治公园。秉承“寓法德教育于休
闲之中”的理念，精心打造了黄河
检察法治公园，用雕塑、案牍展示
等创意制作宣传与黄河保护相关
检察职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休闲
娱乐中乐见、乐闻、乐学、乐用，在
潜移默化中了解检察工作、增强法
治观念、陶冶道德情操。

保“安澜”守“河清”
携手共护“黄河宁”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五个一”
打出保护黄河“组合拳”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王文建（身份证号:372323198708101513）丢失阳信美

豪居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C9-2-1301）首付款收据1
张，编号:1511840，日期:2020年5月12日，金额:181843元,
声明作废。

齐爱霞丢失与滨州德馨置业有限公司（德鑫丽都 3-
1501）签订的购房合同 1份，编号：GF-20000171，日期：
2015年11月26日，金额：203249元，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中联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公章遗失，编号：
3723010025434，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大数据局银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均丢失，核准号：
J4660004426302，编号：4510-05236146，特此声明。

张大康丢失滨州鼎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山东省增
值税专用发票 2 份（生活垃圾清运服务费），一、编号：
08784784，日期：2022年6月8日，金额：12240元；二、编
号：08784785，日期：2022年6月8日，金额：11520元，声
明作废。

沾化金海物流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丢失，核
准号:J4665000225303,特此声明。

张欢（身份证号：37230119910304XXX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公司管理制度，现通知你

于2024年1月20日前到滨城区邮政分公司综合办公室报到上
班。逾期不到，后果自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滨州市滨城区分公司
2024年1月9日

声明

解约声明
本人是位于滨城区黄河十二路天泰华滨胜利御园小区20号楼1

单元802房屋的所有权人，于2021年8月26日与承租人赵岩国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2021年9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
因赵岩国自2023年10月起拖欠物业费、取暖费等费用,本人现解除
与赵岩国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屋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于剑
2024年1月10日


